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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７７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公司应出席会议的董

事共

８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共

８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

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债务转

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债务转

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债务转

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债务转

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债务转

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债务转

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债务转

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一项至第七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公司债务转让予全资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特别重大买卖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特别重大合同公告》。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特别重大购销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特别重大合同公告》。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现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增加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原经营范围是：“投资管理，药品的研发与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不含药品生产），房地产的中介

服务，医疗器械的销售（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现将公司经营范围增加调整为：“投资管理，药品的研发与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不含药品生产），房

地产的中介服务，医疗器械的销售（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铂金、钯金、黄金、

Ｋ

金制品、银制品

以及珠宝首饰生产加工与批发及其它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

项目除外）；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命令禁止及特种许可的除外）。 ”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中“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现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关内容进行

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原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投资管理，药品的研发与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不含药品生产），房地产的中介服务，医疗器械的销售（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

现将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修订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投资管理，药品的研发

与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不含药品生产），房地产的中介服务，医疗器械的销售（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

证经营）；铂金、钯金、黄金、

Ｋ

金制品、银制品以及珠宝首饰生产加工与批发及其它国内贸易（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命令禁止

及特种许可的除外）”。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上述第十、十一项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８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公司债务转让予全资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１

、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与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翻译名称：华夏贸易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签署了七份《债务转让协议》，公司将对七名债权

人共计人民币

２４１

，

４１６

，

０４９．１５

元的债务转让给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

２

、本次债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由自然人刘小旭在塞舌尔共和国登记注册成立，公司编

号为

１２９３４４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额定股本为

１０

万美元【应付金额（已缴部分股款的股份）为

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与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原股东刘小旭签署

《股份转让》文件，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以

０

价款受让刘小旭持有的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１００％

的股

权，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塞舌尔共和国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 公司注册地址：

３０６

，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ｈｏｕｓｅ

，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

Ｍａｈｅ

，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

（塞舌尔 马埃岛 维多利亚市 维多利亚之家

３０６

号）。 股权转让后额定股本

仍为

１０

万美元【应付金额（已缴部分股款的股份）为

０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持有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１００％

股权。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资产总额

０

万美元、净资产

０

万美元、营业收入

０

万美

元、净利润

０

万美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转让的标的为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所欠中数光通网络投资有限公司 （债务金额：

７９

，

６００

，

６２４．１４

元人民币）、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金额：

７９

，

３３５

，

７４８．５０

元人民币）、北京

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债务金额：

１７

，

００２

，

３４８．８７

人民币元）、北京新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债

务金额：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北京静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债务金额：

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深圳

市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债务金额：

４７

，

４０４

，

８２７．６４

元人民币）、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债务金额：

１５

，

８５２

，

５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的债务，转让的债务总计为人民币

２４１

，

４１６

，

０４９．１５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公司与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的《债务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的主要内

容。

１

、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债务转让方）：公司

乙方（债务受让方）：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翻译名称：华夏贸易有限公司）。

２

、合同主要条款

（

１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甲方共欠中数光通网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数光通）人民币柒仟玖佰陆拾万零陆佰贰拾肆元壹角肆分（小写：

７９

，

６００

，

６２４．１４

元）债务。

（

２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应支付给中数光通共计人民币柒仟玖佰陆拾万零陆佰贰拾肆元壹

角肆分（小写：

７９

，

６００

，

６２４．１４

元）的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乙方。

（

３

）甲方已取得中数光通出具的《关于同意债务转移的函》，同意甲方将上述债务转移给乙方。

（

４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负有支付给中数光通共计人民币柒仟玖佰陆拾万零陆佰贰拾肆元壹角肆

分（小写

７９

，

６００

，

６２４．１４

）的付款义务；甲方形成对乙方人民币柒仟玖佰陆拾万零陆佰贰拾肆元壹角肆

分（小写：

７９

，

６００

，

６２４．１４

元）的负债。

（

５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并经甲方的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二）关于公司与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的《债务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的主要内

容。

１

、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债务转让方）：公司

乙方（债务受让方）：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翻译名称：华夏贸易有限公司）。

２

、合同主要条款

（

１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甲方共欠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恒基房地产）人民币柒仟玖佰叁拾叁万伍仟柒佰肆拾捌元伍角（小写：

７９

，

３３５

，

７４８．５０

元）债务。

（

２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应支付给新恒基房地产共计人民币柒仟玖佰叁拾叁万伍仟柒佰肆

拾捌元伍角（小写：

７９

，

３３５

，

７４８．５０

元）的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乙方。

（

３

）甲方已取得新恒基房地产出具的《关于同意债务转移的函》，同意甲方将上述债务转移给乙方。

（

４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负有支付给新恒基房地产共计人民币柒仟玖佰叁拾叁万伍仟柒佰肆拾捌

元伍角（小写：

７９

，

３３５

，

７４８．５０

元）的付款义务；甲方形成对乙方人民币柒仟玖佰叁拾叁万伍仟柒佰肆拾

捌元伍角（小写：

７９

，

３３５

，

７４８．５０

元）的负债。

（

５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并经甲方的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三）关于公司与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的《债务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的主要内

容。

１

、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债务转让方）：公司

乙方（债务受让方）：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翻译名称：华夏贸易有限公司）。

２

、合同主要条款

（

１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甲方共欠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恒基投资）人民币壹仟柒佰万贰仟叁佰肆拾捌元捌角柒分（小写：

１７

，

００２

，

３４８．８７

元）债务。

（

２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应支付给新恒基投资共计人民币壹仟柒佰万贰仟叁佰肆拾捌元捌

角柒分（小写：

１７

，

００２

，

３４８．８７

元）的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乙方。

（

３

）甲方已取得新恒基投资出具的《关于同意债务转移的函》，同意甲方将上述债务转移给乙方。

（

４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负有支付给新恒基投资共计人民币壹仟柒佰万贰仟叁佰肆拾捌元捌角柒

分（小写：

１７

，

００２

，

３４８．８７

元）的付款义务；甲方形成对乙方人民币壹仟柒佰万贰仟叁佰肆拾捌元捌角柒

分（小写：

１７

，

００２

，

３４８．８７

元）的负债。

（

５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并经甲方的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四）关于公司与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的《债务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的主要内

容。

１

、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债务转让方）：公司

乙方（债务受让方）：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翻译名称：华夏贸易有限公司）。

２

、合同主要条款

（

１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甲方共欠北京新恒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恒基物业）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小写：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债务。

（

２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应支付给新恒基物业共计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小写：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的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乙方。

（

３

）甲方已取得新恒基物业出具的《关于同意债务转移的函》，同意甲方将上述债务转移给乙方。

（

４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负有支付给新恒基物业共计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小写：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付

款义务；甲方形成对乙方人民币伍拾万元整（小写：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负债。

（

５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并经甲方的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五）关于公司与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的《债务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的主要内

容。

１

、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债务转让方）：公司

乙方（债务受让方）：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翻译名称：华夏贸易有限公司）。

２

、合同主要条款

（

１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甲方共欠北京静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

安物业）人民币壹佰柒拾贰万元整（小写：

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债务。

（

２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应支付给静安物业共计人民币壹佰柒拾贰万元整（小写：

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乙方。

（

３

）甲方已取得静安物业出具的《关于同意债务转移的函》，同意甲方将上述债务转移给乙方。

（

４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负有支付给静安物业共计人民币壹佰柒拾贰万元整（小写：

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付款义务；甲方形成对乙方人民币壹佰柒拾贰万元整（小写：

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负债。

（

５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并经甲方的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六）关于公司与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的《债务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的主要内

容。

１

、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债务转让方）：公司

乙方（债务受让方）：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翻译名称：华夏贸易有限公司）。

２

、合同主要条款

（

１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甲方共欠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圳奇骏”） 人民币 肆仟柒佰肆拾万肆仟捌佰贰拾柒元陆角肆分 （小写：

４７

，

４０４

，

８２７．６４

元）债务。

（

２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应支付给深圳奇骏共计人民币肆仟柒佰肆拾万肆仟捌佰贰拾柒元

陆角肆分（小写：

４７

，

４０４

，

８２７．６４

元）的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乙方。

（

３

）甲方已取得深圳奇骏出具的《关于同意债务转移的函》，同意甲方将上述债务转移给乙方。

（

４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负有支付给深圳奇骏共计人民币 肆仟柒佰肆拾万肆仟捌佰贰

拾柒元陆角肆分（小写：

４７

，

４０４

，

８２７．６４

元）的付款义务；甲方形成对乙方人民币肆仟柒佰肆拾万肆仟捌

佰贰拾柒元陆角肆分（小写：

４７

，

４０４

，

８２７．６４

元）的负债。

（

５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并经甲方的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注：公司股东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已为上述债务的履行向深圳奇骏提供保证。

（七）关于公司与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签署的《债务转让合同》（合同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的主要内

容。

１

、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债务转让方）：公司

乙方（债务受让方）：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翻译名称：华夏贸易有限公司）。

２

、合同主要条款

（

１

）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甲方共欠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矿必

拓）人民币壹仟伍佰捌拾伍万贰仟伍佰元整（小写：

１５

，

８５２

，

５００．００

元）元债务。

（

２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应支付给中矿必拓共计人民币壹仟伍佰捌拾伍万贰仟伍佰元整

（小写：

１５

，

８５２

，

５００．００

元）的付款义务全部转移给乙方。

（

３

）甲方已取得中矿必拓出具的《关于同意债务转移的函》，同意甲方将上述债务转移给乙方。

（

４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负有支付给中矿必拓共计人民币壹仟伍佰捌拾伍万贰仟伍佰元整（小写：

１５

，

８５２

，

５００．００

元）的付款义务；甲方形成对乙方人民币壹仟伍佰捌拾伍万贰仟伍佰元整（小写：

１５

，

８５２

，

５００．００

元）的负债。

（

５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并经甲方的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注：公司股东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已为上述债务的履行向中矿必拓提供保证。

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将对债权人的债务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翻译名称：华夏贸易有限公司），交易完成后，交易标的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对公司的损益及资

产状况无不良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六、审议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债务转让事项。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翻译名称：华夏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务转让协议》（编号分

别为：

２０１３０２７

、

２０１３０２８

、

２０１３０２９

、

２０１３０３０

、

２０１３０３１

、

２０１３０３２

、

２０１３０３３

）。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２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决议，公

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相关议案，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４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５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酒店多功能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中“经营范围”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相关内容详见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

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本人如果不能出席本次会议，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委托书见附件），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２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

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凡符合上述会议出席对象要求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７

：

００

时之前到公司登记。

登记地点：济南市洪楼西路

２９

号公司证券部。

五、其他事项：

公司地址：济南市洪楼西路

２９

号 邮政编码：

２５０１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８９０２３４１

传 真：

０５３１－８８９０２３４１

联 系 人：杨继座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中

“

经营范围

”

的议案

》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０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买卖合同，

４２

，

３２８

，

６４０．００

美元

●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前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业绩有正面影响

一、审议程序情况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特别重大买卖合同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称 “卖方”） 与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ＧＯＬＤＳＩ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ＪＥＷＥＬＬＥＲＹ ＰＴＥ ＬＴＤ

（以下称“买方”）签署了合同编号为

ＳＧＡＪＰＬ１２２０１３

号的《黄

金首饰买卖合同》，卖方向买方销售货物金额总值为

４２

，

３２８

，

６４０．００

美元黄金镶嵌软玉首饰。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本合同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标的为黄金镶嵌软玉首饰；规格型号：含金

９９．９９％

；货物金额总值为

４２

，

３２８

，

６４０．００

美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合同对方为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ＧＯＬＤＳＩ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ＪＥＷＥＬＬＥＲＹ ＰＴＥ ＬＴＤ

， 注册办公地址：

１０ ＡＮＳＯＮ

ＲＯＡＤ ＃１８－１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Ｚ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０７９９０３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新加坡元；业务范

围：贵金属及相关产品的营销。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ＧＯＬＤＳＩＬＶＥＲ ＡＮＤ ＪＥＷＥＬＬＥＲＹ ＰＴＥ ＬＴＤ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１

、合同标的及合同价款

卖方向买方销售以下货物：黄金镶嵌软玉首饰；规格型号：含金

９９．９９％

；货物金额总值为

４２

，

３２８

，

６４０．００

美元。

２

、交货地点

每次提取及验收货物，以双方所协定地点为准：香港

／

新加坡。

３

、交货方式和期限：

（

１

）卖方负责将产品装于适宜运输及气候变化的封口胶袋内，然后再装于结实包装箱中， 买方到

双方所协议地点进行分批提货。

（

２

） 卖方必需在买方每份订单的交货期限内交付成品，如未按时交付，每逾期一日，则卖方需每日

按其所应交付成品的总金额的

０．１５％

计算支付给买方逾期交货违约金。

（

３

）装运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前完成该合同。

４

、付款

买方需在合同签订日起

２

个工作日内支付每批所交货物总值的

２０％

预付货款， 到卖方指定帐户内。

每批货物交货后

３

个工作日内结清当批所交货物的货款。 如未按时支付，则买方需将违约总天数按其所

应付货款总金额的

０．１５％

计算支付给卖方逾期付款违约金。

５

、证明文件：所有权证明文件及出口许可文件

６

、合约金额：

４２

，

３２８

，

６４０．００

美元

７

、运输：卖方送货到双方协议之地点，并承担相应的费用

８

、交货时间：每次发货均在卖方银行确认收到买方开出之有效资金证明起三十天内完成交货。

９

、所有权转移：在买方完成货款支付且经由卖方银行确认无误后，货物所有权始自卖方名下移转

至买方名下。

１０

、不可抗力：本合约适用于不可抗力范围内。 如以下情况持续

７

天以上：政府禁令，自然灾害，火

灾，自然作用，战争 （非正式和正式），侵略，军事行动，叛乱，革命，暴动，内战，骚乱，罢工，停工，故障，

自然灾害造成的阻碍。造成买卖方不能全部履行，或只能部份履行合约义务。合约期限应在双方同意的

情况下延期，直到上述情况结束。 如果任何一方政府有对金属禁运，这种情况必须在状况发生时立即通

知对方。

１１

、保密协议：

双方同意对此交易保密，不可在未取得另一方书面同意下向其他第三方人士、机构、或公司等泄漏

交易有关资料。

任何一方的职员或受托人皆不可绕过任何一方与主要负责方进行相同的生意与交易，不论是在此

交易的协议，进行，或完成期间。 若任一方在他方不知情下与对方有关人士进行交易，则违约之一方必

须赔偿给受害方相等于交易可取得之所有利润与佣金等数额。

１２

、协议的整体性：

本合约是双方对本业务的整体理解与赞同，本合约将取代以前所达成的所有口头或书面的协议及

解释；另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必须经双方授权人的书面签字认可后方生效。

１３

、适用法律：

本合约适用于国际商业总会 （

ＩＣＣ

） 之国际贸易与相关法律等依据。

１４

、此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持两份，并自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效，双方同意接受以上各条款

及履行各自责任。

１５

、其他规定：

本合约签字人应为当事人或有效授权人。 持有签名协议的传真或电子邮件均将视为有效文件。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合同的履行有利于公司增加主营业务收入，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净利润将产生正面影响。

２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存在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无法履行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合同编号为

ＳＧＡＪＰＬ１２２０１３

号的《黄金首饰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１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购销合同，

９５

，

９７７

，

５４６．３０

美元

●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合同履行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前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对公司业绩有正面影响

一、审议程序情况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特别重大购销合同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与深圳市国君珠宝金饰

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签署了合同号为

２０１３－０１

号的《购销合同》，甲方从乙方购入价值为

９５

，

９７７

，

５４６．３０

美元黄金首饰、黄金镶嵌软玉首饰对外销售。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本合同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标的为商品编号为

７１１３１９１９９０

的黄金首饰、黄金镶嵌软玉首饰；规格型号：含金

９９．９９％

；货物

总金额为

９５

，

９７７

，

５４６．３０

美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合同对方为深圳市国君珠宝金饰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田贝四路水田二街

４９

号

１

栋、

３

栋

６

楼；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符和民；经营范围：铂金、钯金、黄金、

Ｋ

金制品、

银制品以及珠宝首饰的批发及其它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除外）；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明令禁止及特种许可的除外）。 铂金、钯金、黄金、

Ｋ

金制

品、银制品以及珠宝首饰的生产加工。

深圳市国君珠宝金饰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１

、合同标的及合同总金额

甲方向乙方订购以下货物：商品编号为

７１１３１９１９９０

的黄金首饰、黄金镶嵌软玉首饰；规格型号：含金

９９．９９％

；货物总金额为

９５

，

９７７

，

５４６．３０

美元。

２．

交货方式和期限

（

１

）乙方负责将产品装于适宜运输及气候变化的封口胶袋内，然后再装于结实铁箱中，运送到甲方

指定深圳报关口岸进行分批交收。

（

２

）乙方必须在甲方每份订单的交货期限内交付成品，如未按时交付，每逾期一日，则乙方需每日

按其所应交付成品的总金额的

０．１％

，计算支付给甲方逾期交货违约金。

（

３

）装运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前完成该合同交付。

３．

验收方式

甲方对乙方交付的产品在口岸出口前通过国家检测机构进行抽查检验，如抽查结果未达本协议约

定的质量标准，则：

（

１

）乙方对抽查检验结果不持异议，甲方有权拒收该批货物。

（

２

）乙方不认可甲方抽查检验结果，应于收到甲方检验结果

１

个工作日内提出异议，并由甲、乙双方

在

１

个工作日内共同委托国家商检局检测机构再次进行检测，并以该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为准。 如超过

１

个工作日未提出异议，视同乙方对抽查检验结果不持异议。

４．

装运口岸：中国深圳

５．

目的口岸：香港

６．

付款方式及期限：当生产该批货物所需料件分批报关进口以后（以料件进口报关单为准）甲方需

在

２

个工作日内支付每批所交货物总值的

２０％

预付货款，到乙方指定帐户内。每批货物交货后

３

个工作日

内结清当批所交货物的货款。 合同履行完毕后，余款在

１０

个工作日内结清。 如未按时支付，则甲方需每

日按其所应付货款总金额的

０．１％

，计算支付给乙方逾期付款违约金。

７．

合同中的单价根据国际市场单价的波动而变动（以出口报关单的单价为准）。

８．

货物价格以美元为计价单位，但具体结算币种由交易双方根据市场情况友好协商决定。

９．

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合同交易双方均有权委托第三方完成资金收付汇或完成部分合同项下

交易，但该第三方应当经过合同另一方的书面同意。

１０．

人力不可抗拒：如在装货或运输中发生不可抗拒因素，导使货物推迟装运或不能承交，乙方将不

承担责任，乙方应将上述发生的情况通知甲方，并在此后的

１４

天内将事故发生所在地政府主管部门开

具的事故证明书空邮甲方，以便甲方承认，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乙方仍然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

速货物承交，如果事故延续至

１０

个星期以上，甲方有权利取消合同。

１１．

合同签约地：中国深圳

１２．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管辖。

１３．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如有异议，经双方协商签订书面

补充合同。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合同的履行有利于公司增加主营业务收入，对公司的净利润将产生正面影响。

２

、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存在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无法履行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合同号为

２０１３－０１

号的《购销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９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ＨＵＡＸＩＡ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ＬＴＤ

（翻译名称：华夏贸易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收到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同

意不计收利息的函》及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不计收利息的函》。

一、深圳市奇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不计收利息的函》的主要内容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贵公司共欠我公司本息合计人民币肆仟柒佰肆拾万肆仟捌佰贰拾柒元陆

角肆分（小写：

４７

，

４０４

，

８２７．６４

元）债务。

鉴于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已为上述债务的履行向我公司提供保证，因此，我公司同意

由贵公司履行支付给我公司共计人民币肆仟柒佰肆拾万肆仟捌佰贰拾柒元陆角肆分 （小写：

４７

，

４０４

，

８２７．６４

元）的付款义务，并同意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不计收贵公司未支付款项人民币肆仟柒佰肆拾万肆

仟捌佰贰拾柒元陆角肆分（小写：

４７

，

４０４

，

８２７．６４

元）的债务利息。 ”

二、中矿必拓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不计收利息的函》的主要内容为：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贵公司共欠我公司本息合计人民币壹仟伍佰捌拾伍万贰仟伍佰元整 （小

写：

１５

，

８５２

，

５００．００

元）债务。

鉴于北京新恒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已为上述债务的履行向我公司提供保证，因此，我公司同意

由贵公司履行支付给我公司共计人民币壹仟伍佰捌拾伍万贰仟伍佰元整（小写：

１５

，

８５２

，

５００．００

元）的付

款义务，并同意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不计收贵公司未支付款项人民币壹仟伍佰捌拾伍万贰仟伍佰元整

（小写：

１５

，

８５２

，

５００．００

元）的债务利息。 ”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７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９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１１

、

１２２２１５

、

１２２２２２

、

１２２２６７

债券简称：

１１

永泰债、

１２

永泰

０１

、

１２

永泰

０２

、

１３

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０１３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发行的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息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

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债券简称：

１２

永泰

０１

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１５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６

亿元

５

、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次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与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６

、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利率

５．６８％

，在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的票面利率固定不变。在本次债券存续

期内第

３

年末，如公司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

券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若公司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７

、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

利率，上调幅度为

１～２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

８

、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公司债券持有人

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

９

、计息期限（存续期间）：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计息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１０

、付息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１２

月

２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１

、到期日：本次债券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２

、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３

、资信评级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跟踪评级，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４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５

、债券受托管理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票面利率公告》，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５．６８％

。 每手“

１２

永泰

０１

”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５６．８０

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及兑息日

１

、本次付息债券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２

、本次兑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

１２

永泰

０１

”持有人。

五、本次付息方法

１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

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

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

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６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１２

永泰

０１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

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

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 如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无法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券利息

应纳税款，发行人将协助相关非居民企业缴纳上述企业所得税，具体安排如下：

１

、 请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有 “

１２

永泰

０１

” 的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在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用途请填写“

１２

永

泰

０１

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公司联系人确认。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灵石县支行

账户号码：

０５０８０１５００９２００１３２６２２

账户名称：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在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将本公告

所附表格《“

１２

永泰

０１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请填写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

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等一并送交给本公司。

３

、如上述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已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券利息应纳税款或已

进行了相应的纳税申报，除提供上述第（

２

）项资料外，还应于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

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

证原件、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件、纳税依据），或者向本公司出具经合法

签署的已就本期债券利息纳税或进行了纳税申报的声明原件， 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本公司

审核同意后，将不再安排相应债券利息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所有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应提供的文

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联系人。

４

、如上述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且未委

托本公司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

公司名称：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培忠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９

号双喜广场

２７

楼

联 系 人：李军、居亮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８３６６５０７

、

８３６６５１１

传 真：

０３５１－８３６６５０１

邮 编：

０３０００６

２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联 系 人：张宜霖、肖伟波、刘桂恒、杨肖璇、高宏宇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３５９５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３２０

邮 编：

２００１２２

３

、托管人

公司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电 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 编：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附：“

１２

永泰

０１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附表：

“

１２

永泰

０１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项 目 中 文 英 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别

（

地区

）

持有债券代码和简称 债券代码

：

１２２２１５

，

债券简称

：

１２

永泰

０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联系地址

公司名称（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２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７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治疗性双质粒

ＨＢＶ ＤＮＡ

疫苗

ＩＩｂ

期临床

研究工作初步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为充分保证投资者获取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信息的权利

和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本公司向广大投资者发布本公告。

２

、本公告所披露的信息为负责治疗性双质粒

ＨＢＶ ＤＮＡ

疫苗

ＩＩｂ

期临床研究（以下简称“本

临床研究项目”）数据统计工作的专业研究机构截至本公告日止仅向本公司提供的一项临床

研究统计数据的初步结果。 专业研究机构将对本公告所披露的该项统计指标的真实性负责。

３

、本公告所披露的仅为本临床研究项目的初步结果，专业研究机构将在三个月左右完

成本次临床研究报告。

本公司及相关各方将根据本次临床研究报告，上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将根

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复情况决定下一步是进入

ＩＩＩ

期临床研究， 还是继续

ＩＩ

期临床研究，或

者是终止本项目临床研究等其他情况。

４

、新药研制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周期长的特性。 本临床研究项目为

Ⅱｂ

期探索性临床

试验，本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的风险，买卖本公司股票时务请审慎行事。

一、关于本临床研究项目的进展及初步统计结果

本公司投资并占有

６０％

权益、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研发的治疗性双质粒

ＨＢＶ ＤＮＡ

疫苗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启动

Ⅱｂ

期临床试验。 本次临床试验组长单位为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参加单位包括：解放军第三

０

二医院、北京地坛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市第二医院、解放军

第八一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济南市传染病医院、福州市传染病医院、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沈阳市传染病医院、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天津市传染病医

院等

１７

家国家临床试验机构。 本临床研究项目的监查单位为北京国信泽鼎国际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单位为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

本临床研究项目设计采用拉米夫定为基础治疗，以安慰剂作为对照，按照随机、双盲、

多中心的原则评价治疗性双质粒

ＨＢＶ ＤＮＡ

疫苗治疗

ＨＢｅＡｇ

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有效性和安

全性。 本临床研究项目为

Ⅱｂ

期探索性临床试验，评价有效性指标包括病毒学突破及耐药

变异发生率、

ＨＢｅＡｇ

消失及血清转换、

ＨＢｓＡｇ

消失及血清转换、

ＨＢＶ ＤＮＡ

下降和消失，以及

耐受性和安全性。

本临床研究项目的方案得到各研究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后，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入组第

一例受试者，最后一例受试者回访亦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结束，共有

２２９

例受试者参加本次临

床试验。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完成中心化检测和病例报告表（

ＣＲＦ

）的收集工作。 在完成数据录入、

答疑工作及数据管理基础上，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召开数据盲态审核会，讨论定稿统计分析

计划书后锁定数据库，并进行首次揭盲。 确定

Ａ

、

Ｂ

分组，开始统计学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下午

４

：

３０

，主要研究者、临床专家、统计学专家、申办方、广东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专家、临床监查单位在北京金台饭店举行了本临床研究项目结果统计分析报

告会，并进行第二次揭盲，确定

Ａ

组为疫苗

＋

拉米夫定组（简称“试验组”），

Ｂ

组为安慰剂

＋

拉

米夫定组（简称“安慰剂组”）。

初步结果显示：

７２

周时，二组突破率和拉米夫定

８０＊１７３＊１８０＊２０４

位点耐药变异累积发生率比较：

全数据分析集（

ＦＡＳ

）结果：

病毒学突破率： 试验组（

６０

例

／１０７

例

＝５６．０７％

）、安慰剂组（

６５

例

／１１５

例

＝５６．５２％

） ，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９４７

）；

耐药变异累积发生率：试验组（

６５

例

／１０７

例

＝６０．７５％

）、安慰剂组（

６７

例

／１１４

例

＝５８．７７％

），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７６５

）。

符合方案数据集（

ＰＰＳ

）结果：

病毒学突破率：试验组（

２２

例

／６１

例

＝３６．０７％

）、安慰剂组（

３８

例

／７９

例

＝４８．１０％

），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１５４

）；

耐药变异累积发生率：试验组（

１９

例

／６１

例

＝３１．１５％

），安慰剂组（

３２

例

／７９

例

＝４０．５１％

），组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２５４

）。

７２

周时，二组

ＨＢｅＡｇ

相对第

１２

周下降一个对数级的受试者比例：

全数据分析集（

ＦＡＳ

）结果：试验组（

３７

例

／１０７

例

＝３４．５８％

）、安慰剂组（

２７

例

／１１５

例

＝

２３．４８％

）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６８

）；

符合方案数据集（

ＰＰＳ

）结果：试验组（

２９

例

／６１

例

＝４７．５４％

）、安慰剂组（

２５

例

／７８

例

＝

３２．０５％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６３

）。

７２

周时，二组

ＨＢｅＡｇ

下降至

２０ＣＯＩ

受试者比例：

全数据分析集（

ＦＡＳ

）结果：试验组（

６１

例

／１０７

例

＝５７．０１％

）、安慰剂组（

５９

例

／１１５

例

＝

５１．３０％

）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３９４

）；

符合方案数据集（

ＰＰＳ

）结果：试验组（

４２

例

／６１

例

＝６８．８５％

）、安慰剂组（

５１

例

／７９

例

＝

６４．５６％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５９４

）。

７２

周时，二组

ＨＢｓＡｇ

相对第

１２

周下降一个对数级的受试者比例：

全数据分析集（

ＦＡＳ

）结果：试验组（

７

例

／１０７

例

＝６．５４％

）、安慰剂组（

８

例

／１１５

例

＝６．９６％

） ，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９０２

）；

符合方案数据集（

ＰＰＳ

）结果：试验组（

４

例

／６１

例

＝６．５６％

）、安慰剂组（

６

例

／７８

例

＝７．６９％

），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１．０００

）。

７２

周时，二组

ＨＢｓＡｇ

下降至

２０ＩＵ

受试者比例：

全数据分析集（

ＦＡＳ

）结果：试验组（

１

例

／１０７

例

＝０．９３％

）、安慰剂组（

１

例

／１１５

例

＝０．８７％

） ，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１．０００

）；

符合方案数据集（

ＰＰＳ

）结果：试验组（

１

例

／６１

例

＝１．６４％

）、安慰剂组（

１

例

／７９

例

＝１．２７％

），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１．０００

）。

以

１２

周时开始注射给药为基线，

４８

周时乙肝病毒（

ＨＢＶ ＤＮＡ

）定量检测下降

２

个对数级

的百分率二组比较：

（

１

）全数据分析集（

ＦＡＳ

）结果：试验组（

１１

例

／１０７

例

＝１０．２８％

）优于安慰剂组（

４

例

／１１５

例

＝

３．４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４４

）；

（

２

）符合方案数据集（

ＰＰＳ

）结果：试验组（

１１

例

／９６

例

＝１１．４６％

）优于安慰剂组（

４

例

／１０６

例

＝３．７７％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３７

）。

以

１２

周时开始注射给药为基线，

６４

周时乙肝病毒（

ＨＢＶ ＤＮＡ

）定量检测下降

２

个对数级

的百分率二组比较：

（

１

） 全数据分析集（

ＦＡＳ

）结果：试验组（

１３

例

／１０７

例

＝１２．１５％

）优于安慰剂组（

７

例

／１１５

例

＝６．０９％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１１５

）；

（

２

） 符合方案数据集（

ＰＰＳ

）结果：试验组（

１３

例

／７０

例

＝１８．５７％

）优于安慰剂组（

６

例

／８４

例

＝７．１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３２

）。

６４

周时，乙肝病毒（

ＨＢＶ ＤＮＡ

）定量检测不到的百分率二组比较：

（

１

） 全数据分析集（

ＦＡＳ

）结果：试验组（

３０

例

／１０７

例

＝２８．０４％

）优于安慰剂组（

２０

例

／１１５

例

＝１７．３９％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８

）；

（

２

） 符合方案数据集（

ＰＰＳ

）结果：试验组（

２９

例

／７０

例

＝４１．４３％

）优于安慰剂组（

２０

例

／８４

例

＝２３．８１％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９

）。

试验期间发生与试验用药相关的不良事件（试验药组为

１２．６１％

，安慰剂组为

１２．７１％

）

与安慰剂相似，未发生与试验药物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

关于本临床研究项目的结果讨论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关于本临床研究项目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披露的仅为本临床研究项目的初步结果，专业研究机构将在三个月左右完成

本次临床研究报告。

本公司及相关各方将根据本次临床研究报告，上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将根

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复情况决定下一步是进入

ＩＩＩ

期临床研究， 还是继续

ＩＩ

期临床研究，或

者是终止本项目临床研究等其他情况。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项目的有关进展，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的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由于本次临床试验仅为

ＩＩｂ

期探索性临床试验，国家有关部门就本次临

床研究的批复情况、行业政策变化等因素都将影响后续的临床研究计划，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风险。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披露为准。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２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起复牌。

关于治疗性双质粒

ＨＢＶ ＤＮＡ

疫苗

ＩＩｂ

期临床研究工作初步结果的公告详见本公司临

２０１３－０５７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４１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

景

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景顺长城成长之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１３６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６，９５１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５３５，６３５，２７０．２８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１３４，９１５．２４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５３５，６３５，２７０．２８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３４，９１５．２４

合计

５３５，７７０，１８５．５２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９８８．６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２％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注：

１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

０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

０

。

２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

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的确认结果为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之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

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和网站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

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状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在确定申购开始时间与赎回

开始时间后，由基金管理人在开始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

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４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支柱产业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０１１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贾殿村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晖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陈晖

离任原因 公司投资部门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工作安排

，

拟调入其他岗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注：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监管局备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６

证券简称：扬农化工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乾元”保本型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６５

期理财产品

２

、投资金额：人民币

１．９６

亿元

３

、投资期限：

３６３

天

４

、预计收益率：预计年化年收益率

６％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总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３０％

的范围内，进行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授权有效期为一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优士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士公司”，本

公司控股

９５％

）召开股东会，决议投资

１．９６

亿元购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优士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签署《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优士公司投资

１．９６

亿元，认购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

分行“乾元”保本型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６５

期理财产品。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投资对方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１１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

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

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总资产

１３９

，

７２８．２８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９

，

４１７．３２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４

，

６０７．４６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９３１．７９

亿元。

三、协议书、产品说明书主要内容

１

、基本说明

优士公司本次投资资金

１．９６

亿元全部为优士公司自有资金，投资期限为

３６３

天（中国建

设银行有权对产品进行展期或提前终止）， 预计年化收益率为

６％

（中国建设银行保留根据

市场情况不定期调整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的权利）。

２

、产品说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乾元”保本型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６５

期理财产品，为保

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产品规模上限为

１１．５

亿元，产品募集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成立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产品期限

３６３

天，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本期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

同业存款等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投资工具。

３

、敏感性分析

公司本期产品认购

１．９６

亿元，占第三季度报告货币资金的

９．１７％

，因此不会对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产生影响。 本次投资优士公司预计将取得投资收益

１

，

１６９．５６

万元，有助

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果和公司的整体业绩。

４

、风险控制分析

本期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不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但是存在实际收益低

于预期收益的风险。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为

１．９６

亿元。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